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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
,

司法实践中有时会出现行政案件 与刑事案件
、

民事案件交又牵连

的状况
,

由此发生行政诉讼和其他诉讼的冲突及其处理问题
。

现实生活中
,

行政诉讼与其他诉

讼的冲突情况是十分复杂的
,

目前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 尚未能全部解决这些问题
。

毫无疑

问
,

根据以事实为依据
,

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
,

当几种诉讼就同一问题的裁判结果有矛盾

时
,

其中必有错误的部分存在
,

应当得到纠正
。

但最佳 的方式是能事先就避免冲突
,

以减少不必

要的财力
、

人力和时间的耗费
,

正确
、

高效地解决案件
,

迅速稳定法律关系
。

为此
,

就需要探讨研

究处理诉讼冲突的方法
。

这里
,

本文先试就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的冲突及处理问题作出粗浅的

探讨
。

一
、

行政诉讼 与提起公诉 的开�事诉讼

的冲突及处理

�一 �冲突表现

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的冲突首先是行政诉讼
一

与提起公诉的刑事诉讼冲突
,

其主要反映在

两种情况中
�

�
,

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组织在行政诉讼过程 中
,

认为受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处理的原告

或第三人其行为 已构成犯罪
,

需将其有关的犯罪材料移送按刑事诉讼程序提起公诉
。

例如
,

侵

害人对受害人实施侵害
,

公安机关对侵害人予以治安管理处罚
,

侵害人认为处罚畸重显失公

正
,

因而作为原告对公安机关提起行政诉讼
,

或受害人认为处罚畸轻而显失公正
,

因而作为原

告对公安机关提起行政诉讼 �侵害人为本案第 三人 �
,

人民法院在审理这一行政案件的同时
,

发

现侵害人的侵害行为实际 已构成犯罪
,

为此将其犯罪材料移送有关的机关按刑事诉讼法规定

的程序提起公诉追究其刑事责任
�

�
�

在行政诉讼进行过程 中
,

检察机关认为受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 为处理的原告或第三人

其行为已构成犯罪
,

需将其犯罪行为 �限于由检察机关直接立案侦查
、

起诉的刑事案件 �按刑事

诉讼程序提起公诉
。

如同上例
,

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组织在审理该行政案件时
,

检察机关发现该

案 中侵害人的侵害行为 已构成犯罪
,

为此将其按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提起公诉
,

追究其刑事

责任
。

上述前一种情况下的冲突结果是
�

行政诉讼可能裁判行政机关将侵害行 为确认为一般违

法行为其定性就错了
,

因而撤销行政机关对侵害人的行政处罚
,

并将侵害人犯罪行为的材料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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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有权的机关提起公诉追究刑事责任
,

但刑事诉讼又确认侵害人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
,

刑 续衬斥

讼的结果实际上是对行政诉讼结果的否定
。

上述后一种情况 下的冲突结果是
�

行政诉讼 可能裁

判支持行政机关将侵害行为定性为一般违法行为
,

并维持或至多仅变更行政机关对侵 害人的

行政处钊
,

而刑事诉讼进行的结果又认定侵害人的行为是构成犯罪
,

并予以 了刑事处罚
,

刑 ��
�

诉讼的结果又与行政诉讼结果相左
。

� , � , ‘

拐原因分析

盯以 办 心和刑 小诉讼各有不同的功能
,

行政诉讼的核心问题只是审判行政机关的具体行
�改子�

一
�

妇、 不
,

犷伙
,

井不是审判行政案件中的侵害人是 否犯罪
。

审判侵害人是否犯罪是刑 书诉讼

的职姚
�

,

儿似乎不应发生两种诉讼冲突的间题
,

为什么会发生冲突呢 �

从理论土
�

分析
,

这里有一个对侵害人侵害行为的定性 与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 为的关系间

题
。

行政机关对侵害人实施行政处罚
,

需要以侵害人的侵害行为作为事实根据
,

因而行政机 关

作处理时对侵害行为的定性是否准确
,

是事后行政诉讼审查行政机关行政处罚这一具体行政

行为是否正确合法的前提之一
,

即侵害人侵害行为的定性问题
,

对识别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

是否正确合法有重要的预决作用
,

这使得侵害行为能否构成犯罪与行政诉讼有了两环相扣的

关联性
�

行政诉讼在审查裁判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时
,

如不首先确定侵害人侵害行为是否

构成犯罪的性质问题
,

也就难以裁断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是否正确合法
。

但若在行政诉讼中人

民法院行政审判组织仅根据 自己的判断
,

去定性侵害行为只是 一般违法而非犯罪 �或是犯罪而

非一般违法 �
,

并据此就裁判行政机关对侵害行为作一般违法的定性准确
、

行政处罚合法 �或定

性不准
,

行政处罚错误 �
,

而在另外进行的刑事诉讼中
,

人民法院刑 市审判组织又将侵害人的侵

害行为定性为犯罪 �或不构成犯罪 �
,

就要导致两种诉讼结果的冲突
。

困土可见
,

不同机关在不同场合对侵害人的侵害行为作不同的定性
,

是引起诉讼冲突的关

健
。

不同机关对侵害人的侵害行为作出不同的定性
,

主要 由于以下原因
�

第一
,

侵害人的一些侵害行为在客观上往往介于一般违法和犯罪之间
,

其行为属违法还是

犯罪在行为方式 仁有时难 以看出
,

很多都是根据情节
、

后果来识别的
,

而这些有的又无十分精

确的界线
,

囚而会发生可以这样认定性质
,

也可以那样认定性质的问题
。

第二
,

不同机关在主观上对侵害行为性质有认识上的差异
。

即
�

或人民法院行政审到组织

认为侵害人的行为是犯罪
,

而行政机关
、

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组织不认 为是犯罪
�或

行政机关和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组织认为侵害人的行为不是犯罪而属一般违法行为
,

但检察机

关和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组织却认为是犯罪
,

等等
。

第三
,

在上述基础上
,

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组织和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组织以及检察机关又 各

自并列进行两种诉讼程序
,

并作出各 自的裁断
,

由此使认识上的差异进 一步形成为法律结果 �

的差异
。

�三 �处理冲突的方式研究

以上第一个方面的间题
,

是诉讼程序 自身不能解决的
,

因为它属实体问题
,

需要国家进一

步加强和完备有关一般违法与犯罪范围的立法
,

作出便于掌握和操作性强的法律解释
,

科学地

设置认定违法与犯罪界限的标准
,

从而为消除冲突创造根本性的条件
。

对于后两个方 �呵的问题
,

则可以协调诉讼程序来加以解决
。

就认识上的左异而言
,

不同机关对侵害行为的性质有认识上的差异是不可避免的
,

但我们

不能听任对抗性的认识形成对抗性的法律结果
,

否则就会造成法律秩序上的混乱
。

由此
,

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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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能达到统一时
,

在法律 上则只能以 一种认识服从另 一种认识
。

这如同合议庭合议案件一

样
,

当合议庭成员意 见不一时
,

需 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来确定
,

而不能 由合议庭同时作出

两种相互矛盾的判决
。

那么
,

对不同国家机关在侵害行为性质上认识的差异
,

由谁来服从谁呢了

这自然不是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
,

而只能是依据宪法和法律确定的职权
,

看哪 个机关的定性

是权威性并具有法律效力的
。

根据法定的职能分工
,

国家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组织是

专门行使办理刑事案件
,

查 明并惩罚犯罪分子职权的
,

毫无疑 问
,

它们认定才具有权威性和法

律效力
,

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组织不具有此项职能
,

事实上它在行政审判中认为侵害人的行为钩

成犯罪并对犯罪材料予以移送
,

从性质上讲 只是起一种向有确定权的机关提供查明犯罪线索

的作用
。

可见
,

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组织对行政案件中侵害人行为是犯罪的
“

认定
”

还只是 一种假

定
,

还需等待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组织的刑事诉讼结果
。

基于法定职权上的区别
,

不

同机关对侵害人侵害行为性质认定上的差异
,

应以服从有权机关的认定为原则来避免冲突问

题
。

具体讲
,

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组织对行政案件中当事人侵害行为是否犯罪的
“

认定
” ,

需要服

从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组织和检察机关对该侵害行 为是否犯罪的认定
。

那么
,

行政诉讼的审理就

必须晚于刑事诉讼
,

要等待刑事诉讼的结果之后再进行
。

这便涉及到 了两种诉讼程序的协调运

用问题
。

就诉讼程序运用 而言 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各有不同功能
,

行政诉讼 只审查裁判行政机关

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 合法
。

�短此
,

当行政案件 中侵害人的行为是否犯罪与行政诉讼审查具体行

政行为并无关系时
,

刑事诉 �公与行政诉讼可随意并用也不形成冲突
。

但当刑事诉讼对侵害人是

否犯罪的认定是行政诉讼 沃龙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先决条件时
,

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组织

就必须先取得侵害人是否沟成犯罪的结论
,

然后再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

审查
。

由于此时刑事诉讼的结果是行政诉讼得以进行的先决条件
‘

也由于侵害人是 否犯罪的结

论不能 由行政诉讼中的行政审判组织认定
,

而只能由刑 韦诉讼 中的刑事审判组织和检察机关

认定
,

前者要服从后者
,

因此
,

两种诉讼程序的运用必须实行
“

刑事诉讼优先
”

的原则
。

这里的
“

刑事诉讼优先
”

并不是
“

重刑轻行
” ,

而是指当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有可能发生冲突时
,

要以解

决前提性问题的诉讼在先
,

具体讲就是刑事诉讼优先 �解决后续性问题的诉讼为后
,

也就是行

政诉讼在后
。

基于此
,

对行政诉讼与刑 事诉讼两者的具体运用应当是
�

第一
,

当进行刑事诉讼对侵害人犯罪行为 予以认定并追究刑事责任
,

并不影响行政诉讼对

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审查裁判时
,

两种诉讼可以并列进行
。

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组织

在市理具体行政行为的同时
,

可将本行政案件中侵害人的犯罪材料移送
,

或由检察机关主动按

利书诉讼程序处理
。

例如
,

侵害 人对受害人实施了侵害行为
,

受害人向有法定保护职责的行政

机关申请保护
,

行政机关却不予答复
,

为此受害人对该行政机关提起行政 诉讼
。

人民法院 在行

政诉讼中发现侵害人的侵害行为属犯罪行为
,

要将其犯罪材料移送通过刑事诉讼处理
�

同时继

续审理行政机关未履行职责的不作为具体行政行为
。

此时
,

无论刑事诉讼对侵害人犯罪仃为的

认定
、

处理结果如何
,

均不影响行政机关不履行职责的违法具体行政行为已经成立
,

行政诉讼

对该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的裁判结果与刑事诉讼的结果并不会发生矛盾
。

第二
,

当进行刑事诉讼对侵害人犯罪行为予以认定并追究刑事责任
,

决定着行政诉讼对 行

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能否认定时
,

刑事诉讼应优先
,

人 民法院行政审判组织必须中止行

政诉讼
,

井将本行政案件 中侵害人的犯罪材料移送
,

或 由检察机关主动按刑事 诉讼程序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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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刑事诉讼作出最终结论后
,

再恢复行政诉讼
。

这种情况主要是指在行政诉讼中
,

人民法院行

政审判组织或检察机关发现对行政机关以一般违法行为定性
,

并只予以行政处罚的侵害人
,

其

行为实为犯罪行为
,

应被追究刑事责任
。

如果查明确实构成犯罪
,

则行政机关的原具体行政行

为就会有事实未查清
、

定性不准和适用法律
、

法规等方面的错误
,

如果查明不构成犯罪行为
,

则

该具体行政行为可能是正确合法的
。

为此需刑事诉讼作出侵害人行为是否被确定
、

是否要承担

刑事责任的结论
,

而这 又正是行政诉讼对具体行政行为审查裁判的前提条件
,

刑事诉讼作出的

处理结果对行政诉讼的审理具有预决作用
。

为此
,

刑事与行政两种诉讼不能并行
,

一旦在行政

诉讼过程中刑事诉讼需要提起
,

行政诉讼必须中止
,

以防止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的结果发生冲

突
。

二
、

行政诉讼与提起 自诉的刑事诉讼

的冲突及处理

�一 �冲突表现

行政诉讼与提起 自诉的刑事诉讼也有发生冲突的情况
,

这是指在行政诉讼 中或行政诉讼

审结后
,

原行政诉讼当事人提起或被提起足以影响行政诉讼结果的刑事自诉
,

由此发生行政诉

讼与刑事诉讼的冲突
。

根据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

属于刑事自诉案件范围的一些犯罪
,

必须由当事

人自己起诉才会被认定和处理
。

这就是说
,

对这类犯罪
,

如果受害人不提起刑事 自诉
,

侵害人的

犯罪行为将不能被司法机关认定和追究
。

由此
,

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
,

即使发现有可由

受害人提起刑事自诉的犯罪行为
,

也不能 由法院将侵害人的犯罪材料移送有关机关或 由检察

机关直接去按刑事诉讼程序处理
,

是否追究犯罪行为
,

要取决于受害人 自己的意志
。

正因为如

此
,

这种刑事自诉在什么时候被受害人提起又是法院难以预料的
,

因而行政诉讼与刑事自诉发

生冲突的情况更为复杂
。

这种冲突主要表现为下列几种情况
�

�
�

当事人在提起行政诉讼的同时又提起刑事自诉
。

例如
,

行政机关对某侵害人予以行政处

罚
,

受害人认为处罚畸轻
,

因而对行政机关提起行政诉讼
,

同时
,

他又对侵害人提起刑事 自诉要

求追究刑事责任
。

如果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组织和刑事审判组织对两案同时受理
,

就可能最后作

出两个相互矛盾的判决
�

行政诉讼维持或至多只变更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
,

即在定性上同意行

政机关将侵害人的侵害行为作为一般违法处理
�而刑事诉讼 又认定侵害人的该行为是犯罪行

为并追究刑事责任
,

即实际又否认了行政机关将侵害人行为作为一般违法行为的定性及所予

以的行政裁处
。

�
�

当事人在行政诉讼提起后的审理过程中提起刑事自诉
。

如在上例中
,

受害人先对行政机

关提起行政诉讼
,

在行政诉讼进行中又对侵害人提起刑事 自诉
�
或者在侵害人因受行政处罚而

不服对行政机关提起行政诉讼时
,

受害人则对侵害人提起了刑事自诉
。

如果人民法院对两案同

时审理
,

也可能最后作出两个相互矛盾的判决
。

�
�

当事人在行政诉讼完结之后提起刑事自诉
。

如侵害人或受害人先不服行政处罚
,

对行政

机关提起行政诉讼
,

待行政诉讼审结后
,

受害人因对行政诉讼的结果不满
,

又对侵害人提起刑

事自诉
。

如果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组织对该刑事 自诉案件再予以受理
,

并作出满足受害人要求追

究侵害人刑事责任的裁判
,

将可能导致推翻前面整个行政诉讼的审判
。

�二 �冲突原因分析

�

��
·



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的冲突及处理

�

�述冲突情况从表面看
,

如同行政诉讼与提起公诉的刑事诉讼一样
,

是形成于行政机关
、

久民法院行政审判组织与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组织对侵害人行为性质认定上的差异
�

即行政机

孕 气民法阶行政审判组织认定侵害人是一般违法行为
,

而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组织则认定侵害

甲介�云耳
‘

了为
,

行政 与平�事两种诉讼 并用后导致诉讼结果上发生冲突
。

但我们细致分析
,

就会

泛此这种冲突最初是夹 自于作为刑 事自诉人的受害人 自己
�

刑事自诉的显著特点是被害人向

人民扭院告诉才处理
。

受害人在受侵害后选择哪种国家机关请求保护
,

就基本决定了认定侵害

戈浸署行 为性质的走向
�

受害人如仅只向行政机关请求处理
,

则侵害行为只能作一般违法定性

开 以能
一

子以行政处 罚
,

因为行政机关决不可以将属于 自诉性质的案件进行立案侦查
,

后报送检

冰机乍拚公诉刑事案件 处理
�

受害人如仅 只向人民法跳刑 衣审判组织 自诉
,

则侵害行为将可作
�

为万已堆行
�
、

勺定性并追究刑事责任
。

在上述这两种情况
一

「
,

都不会发生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的冲
�

川可题
‘

砚扮爱害人既向行玫机关请求处理
,

又
’

可人民法院刑事审钊组织提起刑事 自诉 �无论

是 从 � 后或同时 �
,

则必将为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冲哭 的发生提供了条件
。

吸二 �处理冲突的方式研究

对于行政诉讼与刑事自诉的冲突
,

能否像解决行政诉讼与提起公诉的刑事诉讼冲突那样
,

适用
“‘

咧事诉讼优先
”

原则呢 � 笔者认为似不适宜
。

因为提起公诉的刑事诉讼与提起 自诉的刑

李诉汾有了巳州
入

�

别
�

提起公诉的刑 书诉讼是由专门的国家机关来追诉的
,

由此发生的与行政诉

讨价 汗 飞 书 月 少州司国家机关之 �司对侵害行为定性 主张的冲突
�

那么依法都 只能统一服从于

有权机关叩国家检察和
‘

迫和 人民法院刑 扛审判组织的主张
,

因而刑 事诉讼应优先进行
� 而 自诉

的刑事
� 斤 卜尹能 淤由被害 仪自己提起的

,

由此发生的与行政诉讼的冲突本源于被害人 自己对

借害行 为妈出 了两种 小能并存的主汇
,

而且提出每
一

种主张都是法律给他的同等权利
,

也是他

的白由以愿
�

这就不能说他主张侵害行 为是犯罪
、

提起刑事自诉的权利更高
、

更有效力
,

而他主

张侵害行为是一般违法
、

提请行政机关保护的权利必须服从他的前一种权利
。

若强制这样做
,

就可能会限制被害人 自己的意愿
,

将属他 自愿性的刑事 自诉变成强制性的要他提起刑事诉讼
,

这将会带来激化纠纷
,

扩大
、

加深矛盾的不利后果
,

背离了建立刑事 自诉制度的初衷
。

此外
,

从

时间上讲
,

刑事 自诉完全取决于当事人自己的意志
,

何时起诉是难以预计和控制的
,

受害人往

往会在行政诉 讼审结之后
,

因对诉讼结果不满而再对侵害人提起刑事自诉
,

此时行政诉讼 已经

完结
,

刑事 自诉才刚开始
,

在程序的运用
� �

卜
,

刑事诉讼哪还有优先的可能性呢 �

对于如何处理行政诉讼
一

与提起 自诉的刑事诉讼的冲突
,

实践 中有人从程序上 思索解决途

径
,

提出 了行政诉讼附带刑事 自诉的概念
,

即将两案合并
,

在审理解决行政案件的同时一并解

决刑事 自诉案件的问题
。

对此观点
,

笔者认为似不恰当
。

理 由是
�

第一
,

这种程序的运用不合逻

辑
。

行政诉讼附带刑事 自诉是 以行政诉讼为主
,

以刑事自诉为附带
,

从理论上讲
,

行政诉讼成

立
,

其所附带 的刑事自诉才能成立
,

而从实际上情况上看
,

这里的刑事自诉的结果却可能是行

政诉讼审判的前提条件
,

即侵害人的侵害行为是 否构成犯罪并被追究刑事责任
,

是行政诉讼审

理裁判行政机关对其予以的行政处罚是否成立的基础
,

如侵害人的侵害行为构成犯罪并被追

究刑事责任
,

则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在定性上就是错误的
,

反之
,

则可能正确合法
。

由此看

来
,

这 与其说是行政诉讼附带刑事 自诉
,

倒不如说是刑事自诉附带行政诉讼
。

但如果由刑事自

诉附带行政诉讼
,

则又有新的问题
,

因为受侵害人在何时提起刑事自诉有很大的随意性
,

他们

往往在行政诉讼进行过程中或行政诉讼之后提起刑事自诉
,

行政诉讼既 已成立
,

又如何被后提

起的刑事 自诉所附带呢 � 显然这也是不严谨的
。

第二
,

由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在审判行政案件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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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附带确定犯罪行为并处以刑罚
,

这根本不符合人民法院内部审判组织的权限分工
,

其作法既

不合法
,

也不恰当
。

第三
,

尤其重要的是
,

它不能解决受害人在其主张上自相矛盾这一根本性问

题
,

只是治标而不能治本
。

如前所述
,

受害人对行政机关提起行政诉讼
,

是认为行政机关给海害

人的行政处罚畸轻而未按犯罪行为论处
,

因而受害人同时或事后 又对侵害人提起刑事自诉要

追究其刑事责任
。

但受害人未意识到如他自己不提起刑事自诉
,

行政机关是不可能也无权 去追

究侵害人刑事责任的
,

只能按一般违法行为 予以行政制裁
,

那么
,

行政机关对侵害人按一般违

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罚即使定性有错
,

其错误也是受害人自己未事先对侵害人提 出刑事 自诉而

造成
。

如果受害人 自己不对侵害人提出刑事自诉
,

又要求行政机养去对侵害人按犯罪行为予以

追究
,

就 自诉案件的法律规定而言 这完全又是不可能的
。

反过来讲
,

在受害人自己事先不愿对

侵害人提出刑事自诉的情况下
,

行政机关依法对侵害人按一般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罚并无定

性的错误
。

在受害人先同意甚至是请求行政机关来管辖处理侵害人的侵害行为
,

而不是 自己去

对侵害 人提出刑事 自诉时
,

已表明受害人不愿将侵害人的侵害行为作 为犯罪行为看待
,

那么

当行政机关对侵害行为作出了行政处理后
,

受害人怎么能再对侵害人提出刑事 自诉
,

要求认九
�

其犯罪行为并追求其刑事责任呢 �

笔者认为
,

解决矛盾的根术在于 从立法上规定受害人只能选择其中的一种保护方式
,

运 用

当事 人选择原则来解决冲突
�

�
�

在受害人诱 戈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主动处理侵害人的侵害行为之前
,

行政 胡关对属 �
几

可提起刑事自诉案件消围的
,

应告之受害人向法院自诉
�

如受害人不愿 自诉而坚持 山行政机关

处理
,

则表明受害 人自己 已坚持认为侵害行为只是一般违法行 为而不是犯罪行为
,

其已收弃了

以自诉追究侵害人犯罪行为的权利
,

此后
,

行政机关可依汀
� 对侵害人

一

予以行政处理 受害人对

行政处理本身的内容不服
,

如在行政处罚范围内认为显失公正等
,

仍有权依法提起行政诉价
,

但不得再对侵害人提起刑事自诉
,

即在认为侵害行为只是一般违法而不是犯罪这一点上
,

受宵

人与行政机关已是一致的了
。

如受害人在请求行政处理后又提起刑事 自诉
,

人 民法院不应受

理
。

�
�

受害人直接 向法院提起刑事 自诉的
,

由法院依法作出认定犯罪和刑事制裁的处理
,

受害

人若在已提起刑事 自诉的情况下又 向行政机关请求保护的
,

行政机关也不应受理和 同时再以

般违法定性
。

但是
,

如果刑事 自诉结果对侵害行为不认定为是犯罪
,

或虽认定是犯罪但情节

轻微不需刑事处罚的
,

受害人能否回头再请求行政机关对侵害人 予以行政处罚 � 笔者认为
,

在

前一种情况下
,

既然侵害行为性质不属犯罪
,

则为一般违法
,

此类情况 可再 由行政机关作出行

政处理
�
在后一种情况下

,

侵害行为已被认定为犯罪
,

虽不予刑事处罚但性质 已定
,

行政机关不

能予以行政处理 �刑事法律有特别规定对犯罪行为既要予以刑事处罚
,

又要予以行政处罚的特

殊情况除外 �
,

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司法机关依法可运用其他刑事性质的措施进行处置
,

如根据

《刑法》第 �� 条的规定
,

可予以训诫
、

责令具结悔过
、

要求赔礼道歉或赔偿损失等
,

总之可以 完

全解决案件
,

不应将问题再推向行政机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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